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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豐珠中學 
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複合式防災教育宣導與演習活動計畫 

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行政院 113年國家防災日推動「全國學生地震演習」活動。 

(二) 本校 113學年度上學期行事曆。 

(三) 本校校園偶發事件通報流程標準作業程序。 

(四) 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（一） 落實校園事件通報管理制度，掌握校園事件發生之資訊與發展趨勢，以提

升訓輔工作之效果，並增強學校對偶發重大緊急事件之應變能力，始能迅速

而有效的處理，以維護校園安寧和諧，保障師生安全。 

（二） 進行防災教育知能宣導，進而落實災害之預防，普遍推行防災教育，灌輸

師生防災知識，以提升師生災害之應變能力，落實救災工作。 

（三） 透過防災演練讓師生體驗災害發生狀況，提升危機處理常識及避難逃生基

本應變能力，進而減少災害發生，降低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。 

三、 實施時間：113年 9月 18日(三)10：20~12：00。 

四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教職員工生。 

五、 辦理單位：輔導處生教組。 

六、 實施方法： 

（一）進行防震、防災宣導活動，以寓教於樂、健康及知性方式，教導師生消防常

識，強化防災教育。 

（二）依照防災演練腳本進行防災演練，提升危機處理常識及避難逃生基本應變能

力，減少災害發生，降低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。 

（三）本校人員依災害防救應變組織職責進行分工。 

（四）活動分組： 

組  別 班 級 人數 教 職 員 工 備  註 

一 羽班 2 廖啟佑 

拍照人員：張陳麗雲 二 成班 2 張子升 

三 翔班 5 古沁平 

   場控與機動人員：楊梦雨、王柔涵、江佳盈、吳子汎。 

七、 演練項目：CPR、AED、防溺、滅火器操作、消防栓操作、住宿區逃生。                

八、 其他事項：請總務處確認消防廣播系統、滅火器、對講機、消防栓等設備之安

全，並檢視滅火器數量，於當日 08：30前放置演練分組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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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逃生路線規劃： 

(一)逃生原則：以目前所在地就近之可緊急疏散路口逃生，如就近之可緊急疏散路

口有火災或其他災害時，務必由其他規劃之路線逃生。 

(二)路線規劃 

地  點 逃 生 路 線 

教學大樓一樓 

1.羽班─一樓飲水機旁大門→陽光廣場 

2.成班─一樓飲水機旁大門→陽光廣場 

3.翔班─一樓總務處旁大門→陽光廣場 

教學大樓二樓 

1.舞蹈教室、圖書館─二樓東側樓梯→一樓樓梯下大門→陽光廣場 

2.美容美髮教室、檔案室、電腦教室─二樓西側樓梯、廁所旁無障

礙歩道至後花園→陽光廣場 

教學大樓三樓 

1.美術教室、家政教室─三樓東側樓梯→二樓東側樓梯一樓樓梯下

大門→陽光廣場 

2.音樂教室、檔案室、自然教室─三樓西側樓梯→二樓西側樓梯、

廁所旁無障礙歩道至後花園→陽光廣場 

行政大樓一樓 校長室、行政辦公室、會議室、保健室─往籃球場移動→陽光廣場 

行政大樓二樓 多功能活動中心─樓梯→陽光廣場 

行政大樓二樓 

(住宿區) 

1.教師宿舍─洗衣機旁出口→二樓西側樓梯、廁所旁無障礙歩道至

後花園→陽光廣場 

2.蓮軒學生宿舍─ 

(1)二樓學生宿舍大門→行政大樓樓梯→陽光廣場 

(2)教師宿舍門口→教學區二樓西側樓梯、廁所旁無障礙歩道至後

花園→陽光廣場 

(3)二樓南側逃生門→活動中心樓梯→陽光廣場 

行政大樓三樓 

(住宿區) 

(1)菊軒─三樓北側逃生門→教學區三樓西側樓梯→教學區二樓廁

所旁無障礙歩道至後花園→陽光廣場 

(2)竹軒─三樓南側逃生門→活動中心樓梯→陽光廣場 

(3)三樓學生宿舍大門→行政大樓樓梯→陽光廣場 

行政大樓四樓 

(住宿區) 

(1)蘭軒─四樓學生宿舍大門→行政大樓樓梯→陽光廣場 

(2)梅軒─四樓南側逃生門→活動中心樓梯→陽光廣場 

校長宿舍 行政大樓樓梯→陽光廣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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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經費：總經費共 500元整，經費概算表詳如附件。 

承辦人       輔導主任       總務主任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校長    

 

 

十一、本計畫經陳 鈞長核可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複合式防災教育宣導與演習活動計畫經費概算表 

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 

汽油 30.7 16.2 公升 500 依實核銷 

合計 新臺幣伍佰元整 

 


